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820-882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79 

文章引用: 朱文. 数字平台的垄断博弈分析与治理对策[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820-8828.  
DOI: 10.12677/ecl.2024.1331079 

 
 

数字平台的垄断博弈分析与治理对策 

朱  文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3日 

 
 

 
摘  要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数字平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通过构建数字

平台之间垄断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数字平台垄断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探讨数字平台垄断对市场竞争

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同时，本文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对策，如培育新型竞争力量、数字监管、反垄断

法等，以平衡数字平台垄断带来的利益分配失衡和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博弈分析和治理对策的

研究，本文旨在为应对数字平台垄断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数字平台垄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

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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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problem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nopol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digital platform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and explores the im-
pact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ocial welfar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 series of governance measures, such as cultivating new competitive forces, 
digital regulation, and anti-monopoly laws, to balance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 allocation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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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market competition caused by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ame 
theory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is a complex issue that re-
quires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based o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actu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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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如亚马逊、谷歌和 Facebook 等的崛起和发展引发了全球范围

内的广泛关注。它们通过网络效应和数据优势形成垄断，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随着数字

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数字化服务对经济社会活动渗透的不断加深，数字平台因其强大的数据收集、处理

能力及网络效应，成为新时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数字平台的快速扩张与市场集中度的增

加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那些利用数据网络效应垄断市场、损害公平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甚至威胁

国家政治安全的行为，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反垄断问题。本研究透过构建数字平台之间垄断演化博弈模型，

揭示数字平台自身发展机制使其均衡点趋向于市场垄断的固有趋势，以及资本在该领域无序扩张的客观

现象。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将研究以下问题：在数字平台经济中，平台之间的博弈竞争如何使市场趋于

垄断？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治理手段有哪些？本研究使用数学模型，从博弈论视角分析数字平台垄断趋

势，将构建数学模型来描述平台之间的博弈关系，并分析市场如何进行反垄断治理。 
本文通过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数字平台有垄断的趋势。为了缓解数字平台垄断带来的冲击和危机，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对策，如培育新竞争力量、数字监管、反垄断法等等。培育新竞争力量可以促

进市场竞争，数字监管可以防止市场失效，反垄断法可以有效制止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 
本文强调，数字平台反垄断的核心在于引导平台的健康发展与创新，而非简单的限制和遏制。因此，

治理策略的设计旨在保护与激发市场内的竞争动力，加速相关立法进程，营造一个既有监管又不失活力

的数字经济环境。通过对国内外反垄断立法与实务的比较分析，本研究提出一套结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平

台治理策略，以期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并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2. 数字平台垄断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数字平台企业会逐步走向垄断并持续保持垄断？这与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有关。 
一方面数字平台垄断产生离不开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特征。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使

用该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数增加而增加，这一现象在数字平台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因为数字平台往往需要

大量用户参与才能产生足够的数据和内容，形成有效的网络外部性，也即数据市场呈现出“赢者通吃”

的马太效应[2]。但网络的建立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初期搭建平台基础设施的成本非常高，而一旦进入

目标市场，其边际成本近乎于零，领先的企业能够依赖用户数量带来的超额收益分摊前期成本，不断巩

固市场优势，产生规模效应，并会走向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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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垄断产生离不开规模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特征。平台规模经济产生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连接扩大效应。若每个新的连接都增加了价值，那么较大的网络将比较小的网络享有更大的规

模回报，平台经营者为了摊薄前期成本，具有不断拓展网络的倾向。另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摩擦成本。在

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契约纠纷时常产生，此时就会出现解决争端的协商成本，平台企业可以利用

其市场主宰地位高效解决争端，使买卖双方因忌惮付出信用、经济等方面的代价而选择尊重平台制定的

规则。平台的市场占有率越高，用户黏性就越高，解决摩擦的成本就越低。平台越大，其吸引新用户的

能力越强，已有用户的黏性也越高，进而形成垄断地位。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数据初始资源私人占有和平台企业私有制以及算法逐步升级成为平台加强

市场控制力的关键工具[3]。大数据分析的能力使得平台能够通过算法来精细化市场细分，实现个性化定

价和服务，加深其市场渗透。进一步地，算法驱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和个性化推送策略，让平台能够不断

优化其服务，强化用户依赖，从而增加市场粘性，形成规模突破点后难以撼动的市场地位。此外，数字

平台企业通过并购、排他性协议等手段，积极消除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威胁，促成市场垄断。刘玉斌等系

统分析 2009 年至 2022 年数字引擎平台企业并购案例，结果显示在并购完成后，这些企业通常会利用先

进的技术和资本优势，迅速整合新的资源和市场份额，巩固甚至扩大其市场主导地位[4]。有研究表明，

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和规模经济的特质，与当前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5]。在技术进

步和市场变化迅速的环境下，现行的反垄断法律框架很难迅速响应和适应，导致政策落后于市场实践。

例如，对数字产品定义不清、市场评估方法过时、数据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都加剧了数字平台垄断问

题的复杂性和处理难度。 
因此，要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数字平台垄断，必须全面审视并升级法律与政策框架，重塑市场竞争

的有利条件。这包括建立更加精确的市场定义和评估体系，更新并购审查的标准和流程，以及配套数据

权利的规制和保护，以缓解网络效应对竞争的消极影响，并鼓励更多的创新和市场力量兴起。 

3. 数字平台垄断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强调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参与者如何根据对方可能的行动选择最优策略，作为数学和经济学

的交叉学科，是一种研究决策者之间互动的理论工具。其核心概念包括纳什均衡、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这些理论在理解复杂市场动态，特别是像数字平台这样的动态市场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经济学

的一般假设，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人，即在博弈中博弈参与者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

作为目标。借鉴胡继晔等所建的数字平台之间博弈模型[2]，本研究将建立数字平台市场的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模型，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添加博弈条件，主要分析平台之间的博弈，以分析如何针对性进行反垄

断治理。 
以数字引擎平台为例构建博弈模型。假设市场中只存在唯一一个数字平台，如亚马逊，作为单一垄

断者满足市场需求。假设某单位时间内产品价格为 P，市场总需求量是 Q，单位产品成本为 c，假设单位

时间内： 
P a bQ= +  

这里 P、Q 和 c 均无量纲，a、b 均为常数。那么该平台则对市场进行完全垄断，平台的利润函数为： 

( )2PQ cQ bQ a c Qπ = − = − + − ,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d d 0Qπ = , 

求得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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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Q a c b= − , 

利润： 

( )2 4a c bπ = − . 

在单寡头完全垄断的市场中，数字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此时对应的产品供应量是 ( ) 2a c b− ，平台

利润为 ( )2 4a c b− 。 
在现实生活中，单寡头垄断的现象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多寡头垄断。现假设市场中存在两个数字平

台，即数字平台 1 和数字平台 2，在这个市场中，P、Q、a、b、c 与单寡头垄断模型中的含义相同，q1、

q2 分别是两个平台各自的市场需求量，那么： 

1 2Q q q= +  

假设两个平台之间进行产量竞争，构建古诺模型，平台 1 的利润函数为： 

( )2
1 1 1 1 1 2 1Pq cq bq bq q a c qπ = − = − − + − ,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1 1d d 0qπ = , 

求得平台最优产量： 

( )1 3q a c b∗ = − , 

其利润： 

( )2
1 9a c bπ = − . 

同理可得，平台 2 的产量 ( )2 1 3q q a c b∗ ∗= = − ，利润 ( )2
2 9a c bπ = − 。那么市场总产量 

( )1 2 2 3Q q q a c b∗ ∗= + = − ，利润 ( )2
1 2 2 9a c bπ π π= + = − 。 

当市场中只有单一数字平台时，其产量为 ( ) 2a c b− ，但市场中存在两个数字平台时，由于存在竞争，

市场供应量从 ( ) 2a c b− 增加到 ( )2 3a c b− ，也即当有两个数字平台竞争时，两家平台的总产量大于单一

平台垄断产量，总的利润由 ( )2 4a c b− 减少至 ( )22 9a c b− ，减少的利润转化为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说，

当市场中供给者增加、市场竞争加大时，对消费者是更有利的。 
倘若市场中的这两个数字平台选择合作甚至是合并，那么它们就可以合谋平分单寡头垄断时的总供

应量 ( ) 2a c b− ，单个数字平台提供 ( )1 2 4q q a c b= = − 而不是 ( )1 2 3q q a c b= = − ，则每个数字平台各自

的利润均为 ( )2 8a c b− ，这个利润高于两个平台在竞争时获得的利润 ( )2 9a c b− 。所以，两个数字平台

有激励进行合谋甚至合而为一。 
在单次博弈中，两个数字平台可以选择合谋，一起瓜分垄断市场的产量，即平分 ( ) 2Q a c b= − ，各

自生产 ( ) 4a c b− ，则利润也平分，各自实现利润 ( )2 8a c b− 。但数字平台也可以选择不合谋。若当数字

平台 1 选择合谋，数字平台 2 选择不合谋时，则 ( )1 4q a c b= − ， ( )2 3q a c b= − ，可得合谋利润： 

( )2
1 5 48a c bπ = − , 

不合谋利润： 

( )2
2 5 36a c b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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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单次博弈中，选择不合谋可以获得更大的个人利润，根据对称性原理，数字平台双方会陷入

典型的囚徒困境之中，博弈矩阵如表 1： 
 

Table 1. Income matrix of double oligopoly model in single game 
表 1. 单次博弈的双寡头模型收益矩阵 

 
数字平台 2 

合谋 不合谋 

数字平台 1 

合谋 ( ) 2

8
a c

b
−

, ( ) 2

8
a c

b
−

 ( ) 25
48
a c

b
−

, ( ) 25
36
a c

b
−

 

不合谋 ( ) 25
36
a c

b
−

, ( ) 25
48
a c

b
−

 ( ) 2

9
a c

b
−

, ( ) 2

9
a c

b
−

 

 
虽然双方合谋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由于无法事先知道对方的决策，所以双方都不会选择合谋策

略。若平台之间进行单次博弈或有限次重复博弈，会得到纳什均衡( ( )2 9a c b− , ( )2 9a c b− )，这显然是

一个囚徒困境，平台会根据当期或者有限次的博弈中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合谋存在不稳定性。此时平

台之间相互竞争，即使没有市场监管，市场中的垄断也存在不确定性。 
在现实经济情境中，几乎所有的博弈都具备重复性质，甚至可能延续至无穷。在这样的重复博弈中，

每个阶段的博弈结果对平台各方来说是可见的。平台之间为了实现长期合作，可以运用两种策略：冷酷

策略和针锋相对策略。冷酷策略，如同其名，策略者在博弈一开始就表现出合作态度，一旦察觉到对手

的不合作，他们会在下一阶段毫不留情地采取不合作，以此作为报复，迫使对方回到合作轨道。这种策

略强调的是即时且坚决的回应。相比之下，针锋相对策略显得更为微妙。它在初始阶段同样选择合作，

但当对手不合作时，会采取报复行动。然而，这种报复并不是无限制的，只有在对方连续 m 个阶段不合

作后，策略者才会恢复到合作，以此作为恢复平衡的手段。这种策略体现了动态的平衡和适度的惩罚。 
由于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使得短期的不合作行为在长远来看收益微乎其微，参与者为了长远的共同利

益，往往会选择合作。新的数字平台进入市场后，市场参与方之间的博弈就可能演化为这样的无限次重

复，采用合谋策略有望带来更高的收益预期。这种情况下，治理对策需要关注如何防止垄断形成，同时

鼓励健康的竞争与合作模式。 
若平台之间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假设平台利润的贴现率为δ ，0 1δ< < 。在第一阶段：博弈进行到

第 t 阶段时，若前 t − 1 阶段两家平台的产量都是( ( ) 4a c b− , ( ) 4a c b− )，即平台 1、2 在前 t − 1 阶段都

选择了合谋生产，那么在 t 阶段继续选择生产 ( ) 4a c b− ，否则将会选择古诺产量 ( ) 3a c b− 进行生产，

平台 1、2 的利润都为 ( )2 8a c bπ = − ，产量为垄断市场产量的一半，平台的总利润的现值为： 

( ) ( )
( )

2
2

2

1
8

1
8 1

A

a c
b

a c
b

δ δ

δ
π

−
+ + +

−
= ⋅

−
=



 

若平台 1 选择合谋生产 ( ) 4a c b− ，而平台 2 选择不合谋生产，那么平台 2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 )max 1 2 2 2a bq bq q cqπ = − − −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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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2d d 0qπ = , 

解得： 

( )2 3 8q a c b= − , 

利润： 

( )2
2 9 64a c bπ = − , 

利润 ( )2
2 9 64a c bπ = − 大于合谋生产的利润 ( )2 8a c b− 。那么在下一阶段，平台 1 将会选择古诺产

量 ( ) 3a c b− 进行生产，平台 2也是选择古诺产量 ( ) 3a c b− 进行生产，则平台 1、2的利润都为 ( )2 9a c b− ，

那么平台总收益现值为： 

( ) ( ) ( )
( ) ( )

2 2
2

2 2

9
64 9

9 1
64 9 1

B

a c a c
b b

a c a c
b b

δ δ

δ
π

− −
+ + +

− −
= + ⋅

−
=



 
当 A Bπ π> ，解得 9 17δ ≥ ，也即贴现因子大于或等于 9/17 时，平台之间合谋的利润将会大于不合谋

的利润，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平台之间有合谋的趋势，从而可能对市场形成垄断。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条

件可以很容易满足：当金融市场利率为 10%的时候，贴现因子高达 0.9091 [2]。 
通过构建以上博弈分析，可以发现数字平台之间倾向于通过合谋的方式来获取更高利润。在数字平

台市场中，合谋可能导致市场垄断、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因此，监管部门需要密切关注

数字平台之间的合作行为，防止合谋演变为垄断行为，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4. 数字平台的垄断形式及其产生的影响 

数字平台垄断的形式多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平台经济固有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特性，这使得头

部企业能够迅速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扩张来强化其市场地位。这类平台在获取初期用户群体后，往往依靠

数据累积与算法优化，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形成正反馈循环，吸引更多用户加入，从而导

致市场单边倾向并最终形成垄断。市场上的数据驱动型平台，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掌握，不断优化推

荐算法，使得用户沉浸于定制化的内容与服务中，而新进入者因缺乏相对应的数据支持难以撼动其市场

地位，形成数据垄断。 
此类垄断对行业及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首要影响是市场竞争的减少，市场进入壁垒提高导

致创新能力下降。因为大平台的存在，新兴创业企业往往难以在市场中获得足够的曝光和用户基础，逐

渐消失在市场的洪流之中。创新因素缺失，使整个产业的活力与进步受到抑制。其次，消费者选择的多

样性受限。虽然表面上数字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在缺乏足够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实则成

为了平台锁定的目标，他们被迫接受平台统一设置的服务模式与价格，削弱了消费者的议价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垄断形式还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个人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货币之一。大型数字平台在其业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如何保证这些

数据的安全使用与有效管理，已成为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项挑战。个人隐私被未经授权的商业利用，

甚至可能被用于影响公共政治决策，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威胁。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的垄断不仅关乎经济学的市场竞争问题，更是涉及法律、伦理、政治等多个层

面的复杂议题。因此，对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既需要充分考虑创新与公平竞争的平衡，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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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的需求，这对现行立法与治理政策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

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垄断形成的机制与后果，为制定合理的反垄断治理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并推动

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5. 数字平台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在数字平台治理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第一，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使得垄断现

象愈加凸显。平台一旦达到某种规模后，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强化自身市场地位，抑制或排斥潜在竞争对

手，进而造成市场力量的不平衡。比如，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实现用户精准锁定，巩固其市场份额，使得

新进入者难以撼动其地位，导致市场创新活力减弱。同时，反垄断监管机构在执法力度和执法效率上存

在不足。一方面，因为缺乏与数字平台匹配的反垄断调查工具与方法，监管部门难以深入分析和判断平

台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效应。另一方面，监管执法的时间滞后性，难以及时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导

致监管措施与实际垄断行为之间存在较大的时滞性。 
第二，数字平台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使得现有监管框架很难适应。首先，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

技术基础以及市场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导致监管政策和手段很容易落后于平台发展的步伐。举例来说，

数字平台可能会通过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更新技术基础，或者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这就需

要监管政策和手段能够及时跟进。其次，由于数字平台常涉及跨领域的综合业务模式，监管部门在市场

分割、职能划分等方面可能面临边界不清、权责难界定的困境。比如，数字平台可能同时涉及金融、电

商、媒体等多个领域，这就需要监管部门跨领域协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分工不清、责任不

明确的问题。此外，跨国数字平台的监管合作和国际协调机制不健全。数字平台的全球化特征导致监管

范围与能力的地域局限性日益凸显。缺乏国际层面上的协调和合作，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监管政策缺

乏统一标准，使得数字平台能够通过“监管套利”逃避部分监管。 
第三，数字平台上数据的集中和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平台企业依靠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进行个性化

服务，虽提高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消费者隐私权的侵犯，甚至出现数据滥用的现象。平台通过数据挖

掘与分析，潜在地形成了对消费者的深度绑定和行为引导，这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益，也可

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数字平台的特性出发，打破传统治理思维，以更为灵活和前瞻的观念及方法

推进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时，通过构建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手段，实现对数字平台行为背后动机和危害

的科学评估，进而制定与时俱进的监管政策，提升反垄断法律规范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此外，强化国际

合作、形成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执行力度，共同应对跨国数字平台的监管挑战。 

6. 数字平台垄断问题的治理策略 

6.1. 立法完善，确保法律可靠 

在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愈发凸显的今天，透过数字平台领域相关数据立法的缺口，探寻科学、合理的

立法机制对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立法不仅要兼顾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同时也要严控平台垄断行为，确保数据的合理流通与使用。深入考查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数据

保护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虽已建立起一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但对于商业模式日新月异的数字平台，

现行法律对于数据治理、处理和利用所设立的规范依旧显得力不从心。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倡议，立

法机构应当加快步伐，借鉴国际上成熟的数据立法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具针对性、操作

性的法律法规。 
为了构建全面的数据立法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流通权的法律边界，还应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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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数据权益的细分，比如个人隐私数据与公开可交换数据的界限划分，数据交易规则的明晰化，以及数

据滥用后的法律责任规定。这不仅能够明确数据权利义务关系，也为数据权益争议提供了法律途径。在

完善数据立法的同时，为了实现对数字平台的有效监管，立法者还应注重法律实施中的精细化、动态化

监管手段。预设灵活的法规修正机制，以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并通过建立数据窃取、滥用等

行为的举报、审查和惩罚系统，强化法律的威慑力和执行力。进一步而言，数据立法的最终目标在于打

造清晰透明的数据治理环境，让数据流通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切实保护数据当事人权益。因此，

立法内容需涵盖数据安全防护措施、数据处理透明度要求以及数据利用监督机制等多方面。 
建立健全的数据产权制度是保障数字平台反垄断法规有效性的关键。通过科学立法，加强对数据流

通的规范，不仅有利于挖掘数据的经济价值，更有助于遏制潜在的垄断行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的竞争。

综上所述，完善数字平台相关的数据立法刻不容缓，是实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6.2. 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精准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的霸主地位导致市场机制失衡，监管挑战日渐突显。为切实转变监管模

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必须对传统监管工具进行创新改革，借助技术优势，构筑高

效的数字平台监管体系。 
首先，监管机构需建立全面的数字平台行为数据库。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监测数字平台的市

场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流量、用户增长、交易规模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通过机器学习等算法，

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与建模，精准预测垄断风险，提升监管的前瞻性与针对性。此外，需要与第三方研

究机构合作，定期发布市场竞争状况报告，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实施动态监管策略，采取差异

化监管措施。根据平台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影响力，对不同规模和类型的数字平台执行差异化的审

查标准和监管手段，增强监管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对于数据并购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审查和事中干预，

避免通过资本运作形成市场壁垒。再次，完善竞争政策，明确反垄断执法的法律界限和标准。修订《反

垄断法》，细化平台经济特有的反竞争行为，并明确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创新处罚机制，

将罚款与市场份额、违法所得挂钩，保证处罚力度与垄断危害相匹配。最后，推动国际合作，构建全球

数字平台监管网络。在 G20、WTO 等多边框架内探讨国际规则，推动形成跨国数字平台监管的共识。设

立国际数字平台监管论坛，定期举行研讨会，分享监管经验，协调应对各国市场的监管政策，增强全球

监管的协同效应。 
通过上述措施，在确保国内市场健康竞争的同时，形成波及全球的数字平台监管新机制，推动数字

平台健康发展，防止市场失效，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6.3. 培育新的市场竞争力量，促进市场多元化 

在数字平台垄断问题的研究中，本文提出的引入或培育新的市场竞争力量是破除数字垄断的有效途

径。为此，需设计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以便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

需求多样化推动了数字平台技术和服务的不断创新，理应引导更多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进入数字平台市

场。因此，首要任务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制定相应的指导政策，如税收优惠、创业基金支持、知

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来鼓励创业者投身数字经济。此外，通过专项资金支持相关创新项目，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加速技术的迭代升级，为市场竞争注入新的技术力量。 
结合中国国情，注重构建和优化区域互联网创新中心。例如，借鉴北京中关村、深圳前海等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区的成功经验，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集中培育创新型小微企业集群，产生产业聚合效应，

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政策制定同时要考虑公平竞争原则。修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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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平台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界定标准，制定更加有效的反垄断规定和执行机制。通过建

立并优化市场监管系统，运用法治手段详实地界定和监控市场竞争行为，严厉打击价格垄断、市场欺诈

等违法行为，确保竞争环境的公正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另外，鼓励引进国际领先的竞争力量，

通过与国外成熟数字经济模式的合作和学习，推动我国数字平台技术标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避免市场

闭塞，对内培育国际视野与竞争能力兼备的数字平台企业。 
总而言之，破除数字平台垄断地位，需从政策支持、法律环境、监管机制、市场准入和国际合作等

多方面系统推进，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手段相结合的策略，为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新

兴力量创造有利环境，最终实现公平、高效、有序的数字平台市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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